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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29%。 

（四）验收调查范围 

本次验收的范围为：包括项目主体工程、公辅工程、环保配套工程、

办公及生活设施等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项目废水处理，环评设计：经化粪池收集后，进入污水处理系统

进行处理，处理后污水排入益门河，实际建设：经化粪池收集后，进

入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，处理后污水进入管网，最终进入污水益门

镇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后排放； 

项目固体废物处理，环评设计：修建医疗废物暂存室，转运至会

理垃圾填埋场焚烧炉进行焚烧，污泥经消毒干化后由当地环卫部门统

一收运和集中处置，根据《关于印发<凉山州医疗废物过渡性处置指导意

见>的通知》（凉卫发[2017]21号），项目实际建设：修建一处医疗废

物暂存间，项目内所产生的医疗废物交由西昌市绿森环保产业有限公

司处理，化学性医废交由会理县人民医院统一收集后交由中节能（攀

枝花）清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处理，死婴、死胎、病理性废物交

由会理县殡仪馆进行焚烧处理，污水处理系统产生污泥经消毒干化后

由当地环卫部门同意收运和集中处置。 

项目其他建设内容同环评，无变动。 

根据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

知》（环保部办公厅，环办[2015]52号）,本项目的变化不属于重大

变动。 

三、项目环保设施及措施落实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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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设施及措施基本已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。建设的环保设施及

采取的环保措施： 

（一）废水 

项目污水主要包括医疗废水、病区人员生活污水，项目医疗废水排

放量约为 6.48m3/d；生活污水排放量约为 1.2m3/d，共 7.68m3/d。项目

新建一个污水处理站，用于处理本卫生院诊室中产生的医疗废水及项

目产生的生活污水，设计规模为 20m3/d。医疗污水与生活污水经化粪

池收集进行预处理后进入项目所建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，处理后废水

进入管道，最终进入益门镇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放。 

（二）废气 

项目废气主要是生活垃圾堆放和污水处理系统运行时产生的异

味，由于项目内生活垃圾产生量很少，且业主采取了及时清运、规范

管理等措施，不会产生较大异味；污水处理系统采用封闭式地埋式，

产生异味少，且项目加强了院区内绿化，进一步降低了项目所产生恶

臭气体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 

（三）噪声 

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为污水处理设施水泵以及鼓风机运行时噪

声。项目采取了对水泵安装减震基础，对设备机房采用隔音，合理布

置噪声源等降噪措施，项目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 

（四）固体废物 

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、医疗垃圾以及污水处理

系统污泥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3.9t/a，由医院内收集后交由当地环

卫部门定期理；医疗垃圾：项目医疗废物产生量约为 6.0t/a。项目内

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建立了医疗垃圾暂存间，位于项目院内西北部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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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部旁，据调查，项目建立了医疗垃圾运输台账，安排专人每天收集

医疗废物，统一交由有资质单位（西昌市绿森环保产业有限公司）进

行收运处置；根据《关于印发<凉山州医疗废物过渡性处置指导意见>的

通知》（凉卫发[2017]21号），项目所产生的化学性医疗废物（包括废

弃的血压计、温度计等化学性医废）委托会理县人民医院进行处理，

最终由会理县人民医院统一收集后交由中节能（攀枝花）清洁技术发

展有限公司进行处理；项目内产生死婴、死胎等交由会理县殡仪馆进

行焚烧处置。污泥：污水处理站污泥产生量较少，约为 0.2t/a，消毒

干化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收运、集中处理。 

（五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

1.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及风险防范措施 

项目于 2017年 7月发布并执行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建立

了环境应急领导小组，明确了小组职责和相关人员的职责；制定了相

应的应急处置程序、事故上报流程及事故后的恢复等；制定了职工日

常环保教育培训、日常污染事故应急演练等。 

项目成立了环境保护安全领导小组，并制定了《益门中心卫生院

医疗污水管理制度》《医院污水日常检测管理制度》及《医疗废物管

理制度》等环保管理制度。 

项目于污水处理设备旁建设有一处事故池（有效容积约 10m3）。 

  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

（一）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

1.废气 

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无组织排放废气中硫化氢、氨监测结果均满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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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表 3中污水处理站

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排放限值要求。 

2.废水 

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外排废水中 pH值、粪大肠菌群、化学需氧量、

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悬浮物、动植物油和石油类均满足《医疗机构水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表 2中预处理标准限值要求。化学

需氧量、悬浮物、氨氮的去除率分别达到：59%、67%和 94%。 

3.噪声 

验收监测期间，项目 4个厂界噪声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

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 1 中 2 类标准限值要求；1 个敏感点

噪声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096-2008）表 1中 2类标准限值

要求。 

4.固体废弃物 

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、医疗垃圾以及污水处理

系统污泥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3.9t/a，由医院内收集后交由当地环

卫部门定期理；医疗垃圾：项目医疗废物产生量约为 6.0t/a。项目内

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建立了医疗垃圾暂存间，位于项目院内西北部住

院部旁，据调查，项目建立了医疗垃圾运输台账，安排专人每天收集

医疗废物，统一交由有资质单位（西昌市绿森环保产业有限公司）进

行收运处置；项目所产生的化学性医疗废物（包括废弃的血压计、温

度计等化学性医废）委托会理县人民医院进行处理，最终由会理县人

民医院统一收集后交由中节能（攀枝花）清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进行

处理；项目内产生死婴、死胎等交由会理县殡仪馆进行焚烧处置。污

泥：污水处理站污泥产生量较少，约为 0.2t/a，消毒干化后交由当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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